
1 

依噪音管制法第八條公告草案 

前後公告比較表 
公告草案 現行公告(107.11.29) 說明 

主旨：修正本市各類噪音管

制區內，不得從事妨害他人

生活環境安寧行為之時

間、地區或場所，並自中華

民國○年○月○日生效。 

主旨：修正臺南市各類噪音

管制區內，不得從事妨害他

人生活環境安寧之時間、地

區或場所，並自即日生效。 

未修正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八條 依據：噪音管制法第八條 未修正 

公告事項： 

一、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

時，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公告事項： 

一、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

時，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未修正 

(一)未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許可施放專業爆竹煙

火或一般爆竹煙火。但

於春節（除夕至農曆正

月初三）、天日節前一

日（農曆正月初八）、

元宵節（含前一日）等

節慶當日晚上十時至

翌日上午七時，不予管

制。 

(一)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及一

般爆竹煙火，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

外。但元旦及其前一

日、春節、天日節（農

曆正月初九）、元宵

節、中元節、中秋節、

國慶日等節慶，不予管

制。 

一、參照「臺南市

政府消防局組

織規程」第 3

條第 1 款所定

火災預防科職

掌及「臺南市

爆竹煙火施放

管 制 自 治 條

例」相關管制

規定，爆竹煙

火之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為消

防局，且依「爆

竹煙火管理條

例」第 16 條規

定，施放專業

爆竹煙火應經

直轄市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

一般爆竹煙火

之部分，依「臺

南市爆竹煙火

施放管制自治

條例」第 6 條

規定，部分受

本自治條例限

制 （ 煙 火 種

類 、 施 放 方

式、公告禁止

施 放 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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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現行公告(107.11.29) 說明 

等），而須經消

防局申請例外

許可，其餘未

受限制之一般

爆竹煙火施放

前無須經消防

局許可，本款

酌作文字及內

容調整。 

二、考量本市素有

文 化 古 都 之

稱，擁有多項

地方特有的民

俗傳統技藝及

民俗文化且農

曆除夕守歲、

農曆正月初一

至初三、天日

節 (初九前一

日 子 時 開

始)、元宵(初十

五含前一日 )

等節日皆有燃

放鞭炮習俗，

並配合本市施

政推動施放專

業爆竹煙火及

一般爆竹煙火

管制項目，明

訂春節期間為

除夕至農曆初

三、天日節前

一日 (農曆正

月初八)、元宵

節 (含前一日 )

等節慶當日晚

上十時至翌日

上午七時，不

予管制；另考

量民眾陳情樣

態好發時段為

晚上 10 時以

後，爰刪除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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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現行公告(107.11.29) 說明 

旦 及 其 前 一

日、中元節、

中秋節、國慶

日等不予管制

節日，以維護

民眾居家環境

安寧。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

活動。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

活動。 

未修正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依法

舉辦之競選、助選、罷

免活動或其他室外集

會及遊行活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依法

舉辦之競選、助選、罷

免活動或其他室外集

會及遊行活動。 

未修正 

二、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

時，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二、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八

時，不得從事下列行為： 

未修正 

(一)使用動力機械從事餐

飲、印刷、洗染或其他

商業行為。但於第三類

或第四類噪音管制區

內使用動力機械從事

洗染商業行為者，不在

此限。 

(一)使用動力機械從事餐

飲、印刷或其他商業行

為。 

三、第二點及第三

點次整併。 

四、以但書方式規

範並酌作文字

修正，於第三

類或第四類噪

音管制區內使

用使用動力機

械從洗染商業

行 為 不 在 此

限。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餐

飲、夜市攤販、移動式

宣傳車、各類商業廣告

或其他商業行為。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餐

飲、夜市攤販、移動式

宣傳車、各類商業廣告

或其他商業行為。 

未修正 

 三、於本市第一類或第二類

噪音管制區內晚上十時至

翌日上午八時，不得使用動

力機械從事洗染之商業行

為。 

第二點及第三點次

整併。 

三、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

時及例假日（含國定假日）

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二時，不

得從事下列行為： 

四、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晚上十時至翌日上午七

時及例假日中午十二時至

下午二時，不得從事下列行

為： 

一、點次調整。 

二、參考紀念日及

節日實施辦法

放 假 日 規 定

情，增修例假

日 含 國 定 假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3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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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現行公告(107.11.29) 說明 

日，不得從事

行為。 

(一)於非屬工廠(場)、娛樂

場所、營業場所或營建

工程，使用動力機械或

手持工具等方式進行

施工之行為。 

(一)於非屬工廠(場)、娛樂

場所、營業場所或營建

工程，使用動力機械或

手持工具等方式進行

施工之行為。 

未修正 

(二)於社區或住宅大樓使用

非營業用卡拉 OK。 

(二)於社區或住宅大樓使用

非屬營業卡拉 OK 行

為。 

文字酌修 

(三)使用動力機械從事營建

工程之行為。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1.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2.有危及公共安全、污

染環境與影響民生用

水、用電、用氣或通訊

之搶救及搶修工程。 

3.基於安全性考量，施

工階段屬連續壁、地上

地下結構物工程(含開

挖作業)安全措施組

立、巨積混凝土灌築、

橋梁吊裝及拆除之連

續性必要工程或其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施工之工程。 

(三)使用動力機械從事營建

工程之行為。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不在此

限： 

1.緊急危難救助行為。 

2.有危及公共安全、污

染環境及影響民生用

水、用電、用氣或通訊

之搶救及搶修工程。 

3.基於安全性考量，施

工階段屬連續壁、地上

地下結構物工程(含開

挖作業 )安全措施組

立、巨積混凝土灌築、

橋梁吊裝及拆除之連

續性必要工程或其他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核准施工之工程。 

文字酌修 

前項第三款第三目工程施

工時，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第六條營建工程噪音管制

標準之規定，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應將核准文件副知本

局，施工單位應於施工現場

設置隔音布、消音屋、防振

襯墊、隔音罩或其他具有減

音及隔音功能之設施（以下

簡稱噪音防制措施），並豎

立載明施工核准文件字號

之施工告示牌。但道路、道

路附設設施及橋樑工程，得

免設置噪音防制措施。 

施工單位未依前項規定辦

前項第三款第三目之工程

於管制時段施工者，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應將核准文件

副知本府環境保護局，施工

單位並應於施工現場設置

隔音布、消音屋、防振襯

墊、隔音罩或其他具有減音

及隔音功能之設施  (以下

簡稱噪音防制措施)，及豎

立載明施工核准文件字號

之施工告示牌。但道路、道

路附設設施及橋樑工程，得

免設置噪音防制措施。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之施工

單位，不適用第一項第三款

一、因應公告改以

「局」名義發

文，酌作文字

修正。 

二、內容調整及文

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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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現行公告(107.11.29) 說明 

理者，不適用第一項第三款

但書規定。 

但書規定。 

依第一項第三款第三目經

核准於管制時段施工之工

程，仍應符合噪音管制標準

第六條營建工程噪音管制

標準之規定。 

四、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之學校、圖書館、醫院及

其他有特別需要安寧場所

之周界外五十公尺範圍

內，劃為各該類噪音管制區

之特定管制區，除經申請核

准外，全日不得從事下列行

為： 

五、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之學校、圖書館、醫院及

其他有特別需要安寧之場

所之周界外五十公尺範圍

內，劃為各該類噪音管制區

之特定管制區，除經申請核

准外，全日不得從事下列行

為： 

一、點次調整。 

二、文字酌修。 

(一)施放專業爆竹煙火或一

般爆竹煙火。但春節

（除夕至農曆正月初

三）、天日節前一日（農

曆正月初八）、元宵節

（含前一日）等節慶當

日晚上十時至翌日上

午七時，不予管制。 

(一)施放專業爆竹煙火及一

般爆竹煙火，經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者除

外。但元旦及其前一

日、春節、天日節（農

曆正月初九）、元宵

節、中元節、中秋節、

國慶日等節慶，不予管

制。 

考量本市素有文化

古都之稱，擁有多

項地方特有的民俗

傳統技藝及民俗文

化且農曆除夕守

歲、農曆正月初一

至初三、天日節(初

九前一日子時開

始)、元宵(初十五含

前一日) 等節日皆

有燃放鞭炮習俗，

並配合本市施政推

動施放專業爆竹煙

火及一般爆竹煙火

管制項目，明訂春

節期間為除夕至農

曆初三、天日節前

一日 (農曆正月初

八)、元宵節(含前一

日 )等節慶當日晚

上十時至翌日上午

七時，不予管制；

另考量民眾陳情樣

態好發時段為晚上

10 時以後，爰刪除

元旦及其前一日、

中元節、中秋節、

國慶日等不予管制

節日，以維護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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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草案 現行公告(107.11.29) 說明 

居家環境安寧。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

活動。 

(二)使用擴音設施從事神

壇、廟會、婚喪等民俗

活動。 

未修正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依法

舉辦之競選活動或其

他室外集會及遊行活

動。 

(三)使用擴音設施從事依法

舉辦之競選活動或其

他室外集會及遊行活

動。 

未修正 

五、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經主管機關噪音檢

（查）驗合格之車輛不

得有使用未認證之排

氣管致妨害他人生活

環境安寧之行為。 

六、於本市各類噪音管制區

內，經主管機關噪音檢（查）

驗合格之車輛不得有使用

未認證之排氣管致妨害他

人生活環境安寧之行為。 

點次調整。 

六、違反本公告事項者，依

噪音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立即

改善；未遵行者，按次處

罰。 

七、違反本公告事項者，依

噪音管制法第二十三條規

定，處新臺幣三千元以上三

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立即

改善，如未遵行者，按次處

罰。 

一、點次調整。 

二、文字酌修。 

 


